
智行理财网
信托事例(信托事例该如何描述)

02

婚姻风险防范类型

客户（委托人）的基本情况与诉求

客户的基本情况：
周先生的父母在地方经营企业，颇为成功。因此在财务上支持了在北京生活
的周先生。现在周先生和朋友一起再次创业，还处于初创阶段。但是周先生
用来自父母的钱，足以实现财务上的自由。周先生在工作中认识了张小姐，
两人恋爱2年后有结婚的计划。

周先生的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与准儿媳家在经济上差距太大，不放心儿子的
财产的安全性，建议儿子与准儿媳签署婚前财产协议，实现分别财产制。但
是这个建议让张小姐非常抵触，同时也让周先生为难。

客户的诉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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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先生母亲的主要诉求是万一儿子的婚姻发生危机，需要避免财务方面的损
失。在婚前将自己的主要财产（现金、股权）转至母亲名下，也无法终局性
地解决问题，因为作为独子，未来母亲百年之后，还是会回到周先生自己名
下的，问题依然存在。

信托方案及其拓展适用

信托方案：设立一个婚前信托
，将现金部分纳入信托。首先周先生将现金返还给母亲，由母亲担任信托委托
人，信托的受益人为周先生与委托人自己；如果将来孩子出生，则孩子也将被
列为受益人。

拓展适用：
此类信托的委托人，主要是防范子女的婚姻风险造成财产损失的人士。在子女
婚前设立一个婚前信托，是一种比婚前协议更理想的解决方案。

婚前信托优势

因为与婚前协议相比，婚前信托具有3个明显的优势：

01

不需要未来的配偶签字，甚至都不需要告知他/她，因此不会伤感情，不影响婚
姻；

02

不需要像婚前协议那样列明财产，保护了当事人的财产隐私；

03

避免婚前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发生混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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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

传承- 公益混合信托

客户（委托人）的基本情况与诉求

客户基本情况：
梁女士，单身，曾经是个成功的企业家。现在年过花甲，前几年已经将企业
出售给管理层，并成功收回了大笔资金并退休。现在主要以资金理财的收益
作为其主要开支的来源。

梁女士的儿子与女儿都在国外生活，梁女士不乐意长期与孩子们住在一起，
而常住广州，只是经常去看望孩子们与孙辈们。梁女士信仰佛教，退休后的
重要社会活动就是参加各种佛事活动，并且不是单纯的参与，而是参与到组
织活动，并资助部分活动的经费。

客户的诉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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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女士考虑，两个孩子在留学、成家之初都取得了梁女士的大额资助，现在
国外也都自食其力，生活安逸，不再需要梁女士的资助。梁女士的想法是随
着年龄变大，逐步退出一线的佛事活动组织工作，但保持持续、稳定地提供
资金支持，使得其现在参与的一些佛教性质的活动能够继续。关于家庭，待
自己百年之后，将一部分资产留给第三代的孩子。

总结而言，梁女士既有传承的诉求，又有公益捐赠的诉求。并且其公益捐赠
的诉求特殊性在于：用于指定事项的资金数额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；是长期
捐赠，而不是一次性捐赠。

信托方案及其拓展适用

信托方案：
该信托属于公益（包括慈善、非营利事项）捐赠与私益（传承）相结合的混合
型信托。并且从客户的角度来看，并不特别关注公益捐赠是否能够获得个人所
得税方面的豁免。因为要获得税收上的抵扣，不得不通过特定的公益基金进行
捐赠。这与个人直接捐赠相比，缺乏一定的灵活性。

梁女士的信托架构，与普通的家族信托在其他方面并无本质性的区别，主要的
区别在于信托利益的分配。该信托中的信托受益人，分为两大类：（1）第三
代孩子；（2）委托人梁女士确定的公益事业。

拓展适用：2016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《慈善法》，正式宣告了慈善信托这一规
范类型的诞生。但是慈善信托需要接受民政部门与银监会的双重监管，因此具
有更多重的要求。并不是每个有公益、慈善捐赠的人或者家庭都会选择《慈善
法》所确定的慈善信托模式。

传承+公益的混合信托模式

传承+公益的混合信托模式可能是高净值客户（家庭）更为便利的选择。

常见的混合信托的分配模式有：

0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/ 5



智行理财网
信托事例(信托事例该如何描述)

本金传承，收益公益模式。即前述案例的模式。此类模式公益捐赠通常限于委
托人生前。

02

定额传承，余额捐赠。典型的约定如，信托受益人在 35 周岁之前都可以从信
托中获得固定数额的收益分配作为来自委托人的资助。当所有的自然人受益人
都年满 35 周岁并且不存在残疾等需要特别照顾的话，则届时可以将未分配的
信托财产都一次性捐赠给公益事业。

03

并行模式。每年固定比例的金额用于公益支出，其他部分分配或者存储着用于
分配给其他家族的受益人。

此项选择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税务上的抵扣，但是具有相当的灵活性，并且可以
个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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